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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跟踪纠缠行为不仅侵犯了公众个人的安宁居住权，还可能影响公众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自由，从而对社会

秩序造成潜在威胁。考虑到我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实际，提出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专门条款，

明确跟踪纠缠行为的定义、处罚方式及量刑标准。同时尝试将典型的跟踪纠缠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单独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通过此路径推进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通过“无视他人的意愿”“反复且

持续地采取一系列行为”与“足以对他人造成心理负担或危害其生活安宁”三个构成要件限缩跟踪纠缠

行为的成罪空间，以期为我国对该行为的立法和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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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lking and pestering behaviour not only violates the public’s individual right to peaceful resi-
dence, but also may affect the public’s mental health and freedom of life, thus posing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social order. Consider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reality in China, it is pro-
posed to add special provisions to the criminal law by way of amendment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punishment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 of stalking and pestering behaviour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proposed that typical stalking behaviours should be subject to separate administrative penal-
ties in the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Law”, so as to criminalise stalking behavi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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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hre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disregarding the will of others”, “repeatedly and per-
sistently adopting a series of behaviours” and “sufficiently causing psychological burden to others 
or endangering their peace of mind”, the stalking and pestering behaviours are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criminalisation. The thre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stalking and pestering limit the criminal space 
of stalking and pestering behaviour,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legisl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this behaviou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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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跟踪、骚扰通常被刻板地视为一种由精神疾病演变而来的暴力犯罪。事实上，研究表明，跟踪、骚

扰行为是相对正常的人际关系过程的产物，并因这种关系中的矛盾动机而发展壮大[1]。大多数跟踪行为

都是恋爱关系失败的扭曲版本，跟踪者也常常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而追逐陌生人和公众人物，往往演变

成暴力事件。随着电子通讯工具和网络的发展，跟踪和骚扰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使得这些行为的影响和

危害进一步扩大。设立跟踪纠缠罪，本质上是以扩张国家刑罚权力的方式对公众私人生活安宁权利提供

更周全的法律保护[2]。在分析跟踪纠缠行为的危害性时，不仅要考虑到该行为对公众个人的个体心理和

身体的直接伤害，还要考虑到其影响公众安宁生活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潜在威胁。跟踪纠缠行为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层面的侵害，它的存在和频繁发生破坏了社会的安全感和信任基础，造成了巨大的社

会成本。 
因此，本文提倡借鉴国际上的相关立法经验，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跟踪纠缠罪，将跟踪纠缠行为作为

犯罪处理，以此来维护公民的生活安宁权和精神健康。这一立法方向不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必要回应，也

是对民众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法治建设的重要补充。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和立法实践，构建对跟踪纠缠行

为有效预防和惩治的法律框架，是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希望上述内容能够为我国

预防和打击跟踪纠缠行为，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提供一定帮助。 

2. 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的法律规范现状 

我国针对跟踪和骚扰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反家庭暴力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刑法

中零散的存在一些与跟踪纠缠行为有关的刑法罪名。 
(一) 域内相关法律规范现状 
针对家庭成员间的跟踪纠缠行为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既包括身体侵害也

包括精神侵害。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3 条的规定，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当事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被申请人继续对被害人实施家庭暴力，以及禁止被申请人跟踪、

骚扰或接触被害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该法在一定程度上对跟踪骚扰行为进行了规制，但未完全覆盖所有

跟踪纠缠行为样态，效力也局限于家庭成员间。此外，该法并没有具体规定相关的罪名及刑事责任，执

行力度较弱，仍需根据刑法规定进行入罪判定。 
对于非家庭成员间的跟踪纠缠行为，最常适用的法律规范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2 条下的三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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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治安管理处罚法》主要侧重于扰乱社会秩序

的行为，仅对部分跟踪纠缠行为样态进行列举，所给予的行政处罚较轻。行为人进行跟踪纠缠的违法成

本低，造成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不足。部分跟踪纠缠行为虽存在侵害个人利益与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双重

性，但更多的是仅仅侵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尚不明显，公安机关对于此类行为的

处罚积极性并不高[3]。实务中，被害人报警处理，警方到达现场没有发现跟踪纠缠者或是跟踪纠缠者经

劝阻而离开，警察原则上就不会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二) 域外相关法律规范现状 
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区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行为的犯罪化进行讨论和实践，可以为我国

的跟踪纠缠行为的犯罪化提供一定经验。 
1、美国 
美国在跟踪纠缠行为的立法上采取了“先整体后局部”的方法，首先制定整体性的刑事政策专法，

然后针对个别行为的入罪化作为立法模式。因为少女明星被长期跟踪的粉丝枪杀事件，立法响应。美国

国家司法研究所(NIJ)推出了《模范反跟踪法》明确将跟踪纠缠行为视为犯罪。2007 年《模范反跟踪法》

修正，明确了跟踪犯罪是指任何人故意针对特定之人进行一系列行为，明知或应当知道这一系列行为足

以使一般人感到(a)担心他或她自己及自己直系亲属受到身体伤害或死亡，以及(b)有理由担心他或她自己

及其家庭成员受到伤害或死亡，并且(c)使他或她产生自己及家庭成员会受到伤害或死亡的恐惧[4]。 
该法修正后加大了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对跟踪纠缠罪的认定，只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一系列

跟踪纠缠行为，主观上对其进行的跟踪纠缠行为具有一般故意，不要求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引发受害

人恐惧的意图。结果要件上，要求使合理的一般人对自己及其亲属的安全感到恐惧。关于对“一系列行

为”的界定，采用“两行为应间隔 36 小时”“两行为应发生于五年内”的标准。 
2、欧盟 
在欧盟内，德国 2007 年在刑法典中增设跟踪纠缠罪，将跟踪纠缠行为定义为结果犯。于 2017 年修

改为危险犯，降低跟踪纠缠行为的入罪门槛，减少了被害人的举证责任。《德国刑法典》第 238 条第一

款修改为“任何人通过以下方式非法跟踪他人 1) 试图接近他；2) 试图通过电信或其他电信手段或通过

第三人与他建立联系；3) 滥用他的个人资料，以便为他订购商品或服务，或使第三人与他联系；4) 以丧

失生命或肢体、损害健康或剥夺自由威胁他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或 5) 实施类似行为，从而严重侵犯他

的生活方式的，应处以不超过三年的监禁或罚款[5]。无故持续跟踪纠缠他人，足以严重影响被害人的日

常生活，构成跟踪纠缠罪[6]。上述法条所列行为的案件，属于亲告罪，只能应要求起诉，除非检察机关

认为出于特殊公共利益的考虑必须起诉。 
欧洲委员会通过的《防止和打击家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进一步推进了欧盟内部跟

踪行为犯罪化进程，体现了针对具体后果的立法倾向。该公约第 34 条规定：各方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

他措施，确保将蓄意多次对他人实施威胁行为，致使其担心自身安全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7]。该公约所

附的解释性报告将“威胁行为”进一步解释为“包括反复跟踪他人、与他人进行不受欢迎的交流或让他

人知道他或她是在威胁他人。” 
3、日本 
日本的《跟踪纠缠处罚法》法条修订过程中废除了跟踪纠缠行为罪的亲告罪制度，并加重了法定刑。

同时丰富了跟踪纠缠行为的具体样态，包括：1) 加害者监视被害者实际所在场所等。被害者的住所、单

位、学校等通常所在场所之外，在被害者实际所在场所附近进行监视、不请自去、无正当理由徘徊。2) 屡
次拒绝而不顾，无休止地邮寄信件等行为。除了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之外，明明被拒绝却不顾对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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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无休止地邮寄信件。3) 未经当事人同意利用定位设备获取位置信息。未经当事人允许获取当事人所在

位置信息以及发送位置信息行为。未经当事人同意，在当事人的相关物品上安装获取定位信息装置[8]。 
(三) 跟踪纠缠行为的刑事空白及入罪必要性 
如上所述，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对跟踪和骚扰行为的某些规制，但主要集中在家庭暴力的预

防和处理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护上。我国现将跟踪纠缠行为视为一种心理强制的手段，用以说明黑社会组

织“软暴力”的危害[9]。最高人民法院等于 2019 年 4 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揭示了跟踪纠缠行为的一部分特征，比如通过语言暴力、精神或心理强制，使他人

产生恐惧，影响他人人身自由或正常的生产、工作、生活等。但在处理和立法方面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

局限于国家和社会宏观层面看待问题，没有看到跟踪纠缠行为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延申在社会生活中广

泛存在，在个人层面对民众生活也带来了诸多不便。对于非家庭成员之间的跟踪骚扰行为，特别是那些

造成被害人精神困扰但未达到刑法一般暴力定义范围的情况，法律的干预力度显得不足。若被害人想通

过民事手段进行救济，在收集证人、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上都存在较多困难。 
跟踪和骚扰行为不仅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和人身安全，还可能表现为其他严重犯罪的预备行为。对

于作为其他犯罪预备行为的跟踪纠缠行为，将刑法干预这些行为的时间点前移，可以防止法益侵害危险

转化为实害结果，实现对个人法益的超前保护[10]。部分跟踪纠缠行为人因其内心行为目的未完成，存在

情绪激化下将跟踪纠缠行为转化为更严重的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可以提高社会对这

一问题的认识，通过刑法的威慑作用预防潜在的跟踪纠缠行为，同时为受害者提供更明确的法律救济途

径。 

3. 跟踪纠缠行为入罪化的路径选择 

关于跟踪纠缠行为入罪化，有学者提出了“警察介入”“司法介入”“犯罪化”三种入罪模式[11]。 
(一) 警察介入模式 
警察介入模式将防制跟踪纠缠行为的职责附着于警察职权之下，通过行政罚与刑罚交错的方式处理

跟踪纠缠行为，如日本的《缠扰行为规制法》。在遭遇跟踪纠缠行为时，被害人可以首先向警察机关申

请“禁止处分”，命令行为人停止纠缠行为。如果行为人违反“禁止处分”，则可以判处罚金或刑罚。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警察机关有法可依，能够快速响应被害人的报案，对跟踪纠缠行为第一时间进行

处理。但也存在程序不够慎重和警察资源有限等问题。“禁止处分”的核发程序是行政程序，其举证方

式、调查程序与合法程序均不若司法程序慎重，且此模式下警察机关职权有扩大之虞。在我国，公安机

关属于行政机关的下属机构，与公民人身限制相关的法律文书一般由司法机关进行签发和批准，如人身

安全保护令由法院批准、逮捕令由检察院批准。职权有别，本文认为此种模式在我国并不适宜。 
(二) 司法介入模式 
司法介入模式指，将保护跟踪纠缠被害人的措施依附于法院核发的“民事保护令”之下。德国的《暴

力防范法》是司法介入模式的典范。被害人向民事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若违反保护令作出跟踪骚扰

行为，则再以刑法处罚。 
这一模式的优点是程序较为规范，司法程序所应具备的调查取证、举证与听证活动必须践行，且职

权归属明晰。相比而言，司法工作人员对于个案下行为人跟踪纠缠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更契合刑事立法

的精神。该模式的缺点是耗时较长，且需要被害人主动申请。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采用的亦是此种

模式。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以“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全文检索

关键词，并未检索到相关刑事裁判文书[12]，实践情况并不理想。我国先司法介入，再刑法入罪的衔接过

程并不成熟。但在民事领域，司法介入颁布人身安全保护令确有其可取之处，也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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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纠缠的法制意识。 
(三) 犯罪化模式 
犯罪化模式是指直接在刑法中设定跟踪纠缠罪的罪名和刑罚，可与前两种模式并行使用，可参考美

国的《模范反跟踪法》和欧盟所颁布的《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家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

及其成员国的立法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明确宣示刑法对跟踪纠缠行为的禁止态度，发挥刑法的规范预防作用。然

而，制定专门的跟踪纠缠行为防制法在实践中可能面临较大困难，需要充分考虑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协调。

我国现阶段虽说制定专门的反跟踪纠缠法较为困难，但可以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模式，学习域外国家及地

区立法经验，增设跟踪纠缠罪。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合理配置与跟踪纠缠行为危害相适宜的罪状和

刑罚，做到罪责刑相统一，推动刑法对精神暴力的打击。这既可以宣示我国对公众免于恐惧的自由法益

的保护和重视，也可以缓和公安机关治安维护工作的压力。 
(四) 路径选择 
总体而言，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立法二元制下，警察介入模式不太符合我国国家机关的职权

划分。考虑到我国的刑事立法习惯和司法适用的便利性，可以首先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增设专门

条款，明确跟踪纠缠行为的定义、处罚方式及量刑标准。同时尝试将典型的跟踪纠缠行为在《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单独规定相应的行政处罚。通过此路径推进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既便于公安机关科学执法，

也可以减少跟踪纠缠行为刑事立法的阻力。对于司法介入模式，可以进行试点，将跟踪纠缠行为人禁止

接触被跟踪纠缠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范围逐步扩宽，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既能有效保护受害者权

益，又能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尊严的立法和执法策略。 

4.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罪状设计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表现就是刑事立法，确定罪状和刑罚。犯罪化的目的是在既有的犯罪化不充

分的情况下，对犯罪圈进行必要扩充，以逐渐构建一个更完善的刑法体系[13]。 
(一) 跟踪纠缠行为入罪所保护的法益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具有其法理基础。该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主要包括民众私人生活安宁权、

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个人心理健康。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维护私人生活安宁权不能仅作为

《民法典》的重要任务，而应当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共同使命[14]。民众在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遭到

跟踪和纠缠，必然会对其安宁生活造成侵犯，进而侵害个人免受恐惧的自由，影响其心理健康。尽管跟

踪纠缠行为可能不总是导致严重的个人法益侵害，但其对受害人造成的长期心理和生理影响不容忽视。

心理学者们专门对跟踪纠缠受害者所患“跟踪创伤综合症”(Stalking Trauma Syndrome)进行了研究，揭示

了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深远后果，包括生活方式的强制改变、经济安全的丧失、社交活动的拒绝以及人

际信任的破坏等[15]。将跟踪纠缠行为认定为是犯罪，可以提高公众对线下和网络跟踪纠缠所造成伤害的

认识，缓和跟踪纠缠受害者所受到的心理创伤，为其提供更好的支持。 
民众生活安宁与自由的法益遭致破坏，必然诉诸于民事或刑事法律手段进行救济。德国刑法将跟踪

纠缠罪列入妨害个人自由罪下，体现该法条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西班牙法典将跟踪纠缠行为的具体危害

后果定为对人格的侵犯。我国刑法亦尊重和保护民众的个人生活安宁、心理健康。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一章下所列的非法拘禁罪、侵犯通信自由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均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公民

个人安宁生活、心理健康的尊重。因此，将跟踪纠缠行为规定在《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罪”中，明确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所保护法益是民众个人的自由、安宁和心理健康，帮助司法人

员正确判断跟踪纠缠犯罪与其他相似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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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客观要件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核心特性在于该犯罪行为的持续性和反复性。跟踪纠缠犯罪是一个行为集合，

单一的跟踪纠缠行为不应构成跟踪骚扰罪。跟踪纠缠行为的具体样态包括但不限于实体跟踪、网络骚扰、

不请自来的联系方式、通过第三方进行干扰等。关于行为的时间跨度，在我国无相关实证研究的情况下，

可以借鉴美国“两行为应间隔 36 小时”“两行为应发生于五年内”的标准。 
刑事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跟踪纠缠行为还应包含无视被害人意愿的特性，即行为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

况下，为达成内心之欲求，无视被害人停止跟踪纠缠的请求，持续进行跟踪纠缠行为。对于多次寄送礼

物、拨打电话、制造线下见面等难以区分其属于跟踪纠缠还是属于日常生活交往的行为，即可以以行为

人无视被害人意愿为入罪门槛，与公众间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相区分。被害人在面对跟踪者时，要求其

停止跟踪行为的反应可能会直接传达出这些行为是不受欢迎或造成困扰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行为人对责

任的认知和对其严重性的感知，以此为限为公众留出一定的缓冲空间，可以避免额外增加公民的注意义

务。 
限缩跟踪纠缠行为的成罪范围，还需要考虑行为人所实行的跟踪纠缠行为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跟

踪纠缠犯罪的结果要件要求达到“足以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的程度。《刑法》不理会琐碎之事[16]。侵

害较为轻微的跟踪纠缠行为视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交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法益侵害较为严重，足以

对被害人造成心理负担、侵扰其日常生活或危害其人身安全的才适用刑法进行处罚。 
关于是否应以“受害人有明确的恐惧感或心理负担”界定跟踪纠缠行为“足以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

的标准，学界存在诸多观点。支持观点认为：只有当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且对被害人造成明显影响

时，才应构成犯罪。不考虑受害人主观恐惧的入罪标准会导致跟踪纠缠行为过度进行刑事定罪，违反比

例原则，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反对观点认为：应更多地考虑行为的潜在危害性，即使受害人未表现出明

显的不适，也应视为犯罪。只关注感到恐惧的受害人会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使不感到威胁或恐惧或者复

原能力强的受害者被排除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外，有违跟踪纠缠行为入罪的立法目的。特别是在跟踪行为

作为其他犯罪的预备行为、尚未升级的阶段，及早采取刑法干预措施可能会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并降低

发生人身暴力的可能性。再次，负面后果一旦被纳入刑事条款，就需要在法庭上加以证据证明。反对以

受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界定对被害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至少从受害人的角度看，该种规定大大减轻了受害

人、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在证明精神影响较为不精确的情况下。 
本文在此倾向于采纳美国的理性人标准，将标准定为一个理性人是否会因为此重复的跟踪纠缠行为

而遭受精神压力，从而将“受害人有明确的恐惧或心理负担”这一要素客观化，发挥刑事法律规范对普

通民众行为的指引作用。 
(三)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主观要件 
跟踪纠缠行为人主观上只需要有一般故意即可。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可能对被害人产生影响仍然进

行跟踪纠缠。日本在特殊的立法背景下，要求跟踪纠缠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特定的主观目的，包括：对

特定人的恋爱感情、其他好感或该等感情无法满足时的怨恨；与性或性别有关；使被害人陷入恐惧。 
本文认为，对行为人主观目的的举证较为不易，且实践中难以客观判断，在无法判定的情况下增加

主观要件反而容易导致对跟踪纠缠行为防制上的疏漏。故文章在此不建议将特殊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纳入

跟踪纠缠行为的成立要件中。 
(四)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罪状建议 
在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罪状设计上，域外立法多围绕所保护的法益，采用了抽象与列举相结合的

方式。此种方式亦符合我国刑法规范习惯，同时保留了一定的开放性，以适应技术发展和新型跟踪方式

的出现。罪状设计上还需考虑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跟踪纠缠行为入罪要与刑法体系内其他犯罪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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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合理的刑事责任与处罚标准。同时，文章不建议将此罪设置为亲告罪。大多数被害人没有搜集证据

的能力，且部分跟踪纠缠行为十分隐蔽，受害人甚至没发觉自己的出行、通讯等被跟踪。将其设置为亲

告罪会使部分受害者被排除在刑法保护范围之外，有违跟踪纠缠行为入罪的立法目的。 
行文至此，本文建议将该罪罪名明确设立为“跟踪纠缠罪”，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跟踪纠缠罪的

罪状设置为：行为人无视他人的意愿，反复且持续地采取下列行为之一，干扰他人日常生活，足以对他

人造成心理负担或危害其生活安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 跟踪

或监视他人；2) 使用电子通信、书面或其他方式持续联系他人；3) 以身体伤害或其他伤害威胁他人或其

关系密切者；4) 使用他人个人资料为他人订购商品或服务，或促使第三方与他人联系；5) 随意散布、编

造他人隐私；6) 其他足以对他人造成心理负担或危害其生活安宁的跟踪纠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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